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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会计师诚信问题探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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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诚信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 健 康 发 展 的 重 要 因 素，本 文 从 诚 信 的 概 念、诚 信 缺 失 的 原 因、危 害、对

策等方面对注册会计师的诚信问题进行探讨。
关键词：注册会计师、诚信缺失、危害、原因、对策

中图分类号：Ｆ２３　　　　　　文献标志码：Ａ　　　　　　 文章编号：１６７１－１００９（２０１１）０３－００３４－０１

　　近年来，出现了多 起 注 册 会 计 师 诚 信 缺 失 的 案 例，注 册

会计师的公信 力 遭 到 社 会 质 疑，面 临 着 严 重 的 行 业 信 任 危

机。

一、诚信

诚信是指诚实、守信，是 注 册 会 计 师 行 业 的 立 业 之 本 和

执业之基。诚信是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的精髓，是其道德准

则、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基本要求和价值体现。会计诚信

缺失是指不能客观公正的把现实经济活动反映出来，不能为

会计信息使用者们提供准确的会计信息［１］。

二、注册会计师诚信缺失的原因

１、公司治理结构缺 陷 导 致 注 册 会 计 师 诚 信 缺 失。我 国

大多数上市公 司 是 由 国 有 企 业 改 制 而 来，由 此 导 致 两 个 问

题：一是股权过度集中，造成大股东和中小股东、公众投资人

之间所处的地 位 不 同，掌 握 信 息 不 同，从 而 造 成 利 益 矛 盾。
二是由于国有股权不能流通，导致大股东与企业经营者合谋

欺骗社会公众。这样不 完 善 的 公 司 治 理 结 构 为 诚 信 缺 失 提

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。
２、会计师事务所经 济 性 质、法 律 性 质 界 定 不 清，导 致 注

册会计师诚信缺失。由 于 我 国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承 担 的 审 计 责

任具有很强的社会性，直 接 关 系 到 大 量 社 会 资 源 的 配 置，在

利益的驱 动 下，逐 利 的 动 机 和 机 会 大 了，诚 信 缺 失 就 产 生

了［２］。
３、外部监管不力给注 册 会 计 师 行 业 诚 信 缺 失 提 供 可 乘

之机。行业自律虽建立了一套监管体系，对会计师事务所故

意造假起到了警戒 作 用。但 是，随 着 行 业 组 织 职 能 的 剥 离，
政府职能部门对会计事务所的监督仍然存在偏差，行业自律

与他律不能共同起作用。为诚信缺失提供可乘之机［３］。
４、注册会计师队伍整 体 素 质 不 高 是 会 计 诚 信 缺 失 的 重

要因素。注册会计师行业本身就是知识密集性的工作，需要

较高的学识及长年的 经 验 积 累。由 于 我 国 注 册 会 计 师 行 业

素质参差不齐，年龄结构偏高，知识更新慢，难以适应行业发

展要求。尽管他们在执 业 过 程 按 照 独 立 审 计 准 则 要 求 去 执

业，但难免会受到会计 人 员 和 注 册 会 计 师 专 业 知 识 判 断、执

业谨慎的态度的影响，对 同 样 的 问 题 而 出 现 不 同 的 理 解，从

而削弱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［４］。

三、注册会计师诚信缺失的危害

１、危害社会经济秩序。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，信用

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。当前我国有些地方会计资料失真，
践踏信用的现象屡屡发生。这将直接影响国家税收，导致各

项经济指标失真，最终 导 致 国 家 经 济 政 策 与 实 际 偏 离，影 响

国家的方针政策，危害市场经济秩序。
２、损害投资者的利益，减弱了投资者的信任度。注册会

计师提供的信息的失 真 将 直 接 导 致 投 资 者 的 利 益 得 不 到 保

障。投资者主要依据是经审计后公布的会计报表，而会计报

表的失真，将直接导致投资者的利益受到损失［５］。
３、危害注册会计师本身。注册会计师不诚信，轻者不得

从事会计职业，重者 将受到法律的制裁。２００１年８月初，银

广厦通过伪造金融票 据 案 例 就 是 一 个 典 型。诚 信 对 注 册 会

计师来说是生存的基础，关系着会计师在这个行业的名誉与

社会地位。

四、治理诚信问题的对策

１、建立会计信用中 介 机 构，完 善 会 计 信 息 的 供 给 制 度。
建立会计信用中介机构，审核供给者的诚信度和会计信息的

质量，并据此评出信用等级；完善会计信息的供给制度，包括

会计信息的披露、对会 计 信 息 的 审 核 和 对 供 给 者 的 监 督，以

保证所提供会计信息的质量［６］。
２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，真正做到政

企分开，产权明晰，责任 明 确，管 理 科 学。完 善 产 权 制 度，进

一步健全董事会，建立审计委员会和股东对经营管理者的强

有力监督和制约机制，切 实 维 护 中 小 股 东 利 益；完 善 公 司 内

部会计控制体系，规范公司财务行为。
３、建立民事赔偿制度，加大造假成本。一是加大惩罚力

度，对恶意造假者，加 大 经 济 和 刑 事 处 罚 力 度。二 是 尽 快 建

立民事赔偿制度，对参 与 造 假 者，只 要 公 民 的 合 法 利 益 受 到

侵害，受害人都可以 提 起 诉 讼。三 是 实 行 市 场 退 出 机 制，让

不遵守行业操守的企业或个人退出行业［７］。
４、加强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管理，建立诚信档案。为保

证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的实施，应当设立专职机构或人

员对执业机构和执业人员履行职业道德准则情况进行检查，
把优秀的和不良的都记入诚信档案，作为奖优罚劣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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